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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京

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邦高科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(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)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对汉邦

高科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，

具体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

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

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李柠先生和孙贞文先生分别向公司提供额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元人

民币的财务资助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。 

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满足经营资金需求，李柠先生和孙贞文先生拟继续分

别向公司（含全资控股公司）提供额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

资助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(以下简称“本次财务资助”)。本次财

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，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，且不收取利息费

用，无需公司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 

李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，孙贞文先生为公司董事及总经理，根

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李柠先生、孙贞文先生为公司

的关联自然人，本次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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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财务资助已经由 2024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

董事专门会议、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

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中关联董事李柠先生、孙贞文先生在审议该议案

时回避表决。 

本次财务资助系李柠先生、孙贞文先生提供的无息借款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7.2.17 条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李柠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任公司董事长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。截至本核

查意见披露日，李柠先生及王朝光先生共同控制的北京沐朝控股有限公司持有

23.03%的公司股份。 

孙贞文先生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。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

日，孙贞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公司董事长李柠先生、董事兼总经理孙贞文先生分别向公司（含全资控股公

司）提供额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额度使用

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，可提前还款。本次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

提供，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，且不收取利息费用，无需公司提供

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经营发展流动资

金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李柠先生及孙贞文先生为公司提供额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元人民币的

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，不收取利

息费用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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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柠先生及孙贞文先生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且不收取利息费用，体现了对

公司发展的支持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

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。交易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公

司的财务状况，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

重大影响。 

六、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

2024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审查意见如下：

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李柠先生、董事及总经理孙贞文先生分别向公司提供额

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，有利于提高公

司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李柠先生及孙贞文先生为公司

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费用，体现了对公司发展的有力支持，不会对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因此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董事会意见 

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

李柠先生、董事及总经理孙贞文先生分别向公司提供额度为 3,000 万元、2,000 万

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接

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监事会认为：李柠先生及孙

贞文先生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费用，体现了对公司发展的有力支持，

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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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信达证券认为：汉邦高科拟接受李柠先生、孙贞文先生无偿提供财

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

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，独立董事已召开了专门会

议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对上述接受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

的决策程序。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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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接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旭                    韩晓坤 

 

 

 

 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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